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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财会〔2026〕3号

长治市财政局
关于转发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全省2026 年

代理记账行业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区财政局：

为切实做好我市 2026 年代理记账行业管理工作，现将《山

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全省 2026 年代理记账行业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（晋财会〔2026〕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,并强调以下几

点：

1.对照政策，认真审核备案信息。对照文件要求及《代理记

账管理办法》，组织做好年度备案工作，重点加强对与代理记账资

格取得条件相关信息的审核，确保代理记账机构报备信息真实、

长治市财政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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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整、准确。

2.强化落实，加大监督管理力度。推动《代理记账基础工作

规范（试行）》有效执行，指导代理记账机构严格按照国家统一的

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，督促所属代理记账机构专职会计人员完

成信息采集及年度继续教育，对存在未按要求备案、拒不整改、

未能持续符合代理记账资格条件等问题的代理记账机构依法依规

整改处理。

3.提前谋划，积极开展相关工作。结合年度备案工作，及时

发现有照无证、未按规定备案、超出胜任能力等潜在风险，坚持

监管与引导并重，维护行业秩序。结合本县区实际，试点开展联

合监管、信用评价工作，鼓励推动小微企业会计数据增信试点，

有关情况适时报送市财政局会计科。

4.规范协会，加强督促监管引导。按照文件要求组织本县区

代理记账协会完成日常备案和 2026 年度工作报告报送工作。做好

行业协会日常监管的同时要加强对行业协会的工作指导，发挥行

业协会自律监督作用。

5.做好分析，及时报送行业信息。各县区于 4 月 30 日前完

成代理记账备案工作，并认真梳理总结分析，形成 2025 年度代理

记账行业分析报告，并于 5 月 20 日前将电子版（Word 格式）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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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质版（加盖公章）报送市财政局会计科，电子版（PDF 格式）

同步上传至行业监管服务平台。

联系人：市财政局会计科 庞玉华 电话：0355-2021745

电子邮箱：czsczjkjk2021745@163.com

附件：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全省 2026 年代理记账行业

管理工作的通知

长治市财政局

2026 年 3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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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长治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。

长治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6 年 3月 25日印发














